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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訪向何處去？

● 熊易寒

2004年底，由於國務院《信訪條

例》修改在即，使得原本已經十分敏

感的信訪問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並在社會各界引起廣泛爭議。其中有

兩種聲音最具代表性：一是杜鋼建和

康曉光所主張的強化信訪機構權威的

觀點；二是于建嶸所主張的弱化信訪

權利救濟功能、取消各個部門的信訪

機構並集中於「人大」的觀點。2005年

1月正式頒布的《信訪條例》則被認為

是走「第三條道路」，即不強不弱規範

為主。隨�該條例的出台，有關信訪

制度改革的論爭有所降溫，然而這並

不意味�問題的終結，因為新條例並

沒有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當前信

訪工作所陷入的困局。

信訪的三重屬性及其悖論

在回答「信訪向何處去」之前，我

們首先要明確的是：何謂信訪？信訪

的性質是甚麼？這可以說是討論信訪

改革走向的一個起點。其次我們要知

道信訪現階段處於一個甚麼樣的狀

況？然後我們才能進一步考慮：信訪

應該或者可能如何發展？

新頒布的《信訪條例》對信訪作了

明確界定：「本條例所稱信訪，是指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採用書信、

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

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

政府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

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依法由有關行政

機關處理的活動。」對於這一定義，

似乎沒有多少爭議。

信訪的性質問題則要相對複雜，

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其一，信訪是公民的民主權利，

是政治參與的一種形式。1982年2月

頒布的《黨政機關信訪工作暫行條例

（草案）》第二條明確說明：「人民群眾

通過來信來訪向各級黨委和政府提出

要求、建議、批評和揭發、控告、申

訴，是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1995年

和2005年通過的兩個《信訪條例》雖然

沒有明確提及《憲法》，但二者對信訪

所作的界定依然可以從1982年《憲法》

2004年底，由於國務

院《信訪條例》修改在

即，在社會各界引起

廣泛爭議。其中有兩

種聲音最具代表性：

一是杜鋼建和康曉光

所主張的強化信訪機

構權威的觀點；二是

于建嶸所主張的弱化

信訪權利救濟功能、

取消各個部門的信訪

機構並集中於「人大」

的觀點。2005年1月

正式頒布的《信訪條

例》則被認為是走「第

三條道路」，即不強

不弱的以規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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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信訪固然是「公民的民主

權利」，因為信訪活動體現了公民在國

家政治生活中的發言權（請願權），以

及公民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但

「信訪洪峰」的出現又恰恰說明我們的

民主化程度還遠遠不夠——當信訪成

為普通公民首選的甚至唯一的「表達」

通道時，這或多或少暗示�他們很難

通過代議機關來表達自己的意志和利

益訴求；也就是說，大部分信訪人事

實上處於政治過程之外。從這個意義

上講，信訪制度是民主化不足的一種

補償機制。這就構成了信訪的第一個

悖論：信訪幾乎是民主「局外人」或

「邊緣人」專有的「民主權利」，而這個

「民主權利」本身也是一個悖論：它在

本質上不是「民主」的，因為大部分信

訪人通常寄望於「清官」的權威而不是

民主的政治程序；更重要的是，在民

主和法制尚不健全的前提下，個人的

「民主權利」是極其脆弱的。當然，這

並不意味�民主化程度高了，信訪就

不再需要了。一來信訪既是公民的民

主權利，豈能為民主化所「化」掉？

二來即使在歐美成熟的民主國家，也

存在類似於中國信訪的制度安排，比

如官民個別接觸。不同的是，「信訪」

在這些國家只是作為制度化參與的

補充。

其二，信訪是一種特殊的行政救

濟。應星指出：信訪既然可以從憲法

當中找到法律依據，當然成其為權利

救濟；但信訪作為一種權利救濟手段

又是特殊的，其突出表現是信訪制度

在民主權利與安定秩序之間存在�微

妙的張力。於是，「一方面，國家一

直強調要打破官僚主義的阻礙，不能

對正常的上訪群眾搞攔、堵、卡、

截，而是要保證信訪渠道的暢通，充

分保障群眾的民主權利；另一方面，

國家又一再要求把各種問題解決在

基層，要盡量減少越級上訪、集體上

訪和重複上訪。」1這就引出了信訪的

第二個悖論：信訪實際上是以科層制

來反對科層制，從而使國家陷入兩難

處境。相當一部分信訪是為了讓上級

政府糾正下級政府的不作為或對自身

權益的侵犯，如果上級政府不能有效

解決之，則會動搖其自身的權威，導

致信訪人向更高層級上訪甚至做出過

激行為；更重要的是，「信訪洪峰」暴

露的是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和基層政

權治理能力的欠缺，上級政府對下級

政府的糾偏僅是治標之策，並不能從

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反而會進一步

耗散下級政府的權威——而上級政府

還需要下級政府來貫徹其政策和決

定，如此便動搖了科層制的治理基

礎。信訪的另一個特殊性在於，與行

政訴訟救濟和行政覆議救濟相比，它

具有非程序性，人治色彩較重；人治

所奉行的特殊性原則使得信訪無力回

應普遍性問題，在紛繁複雜的個案面

前更是力不從心。

其三，信訪是政治溝通的重要渠

道。信訪作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

對政府執政行為的一種信息反饋機

制，屬於政治溝通的範疇。2000年全

國信訪總量達到1,024萬件2，單就數

量就可見其重要性。一方面，我們必

須承認信訪這一溝通渠道的必要性。

畢瑟姆（David Beetham）指出：有效率

的信息傳遞和處理對於有效的決策是

必不可少的，然而科層制所採用的

「嚴格的層級結構並不適宜於完成這

些任務」，原因在於「它以金字塔的形

式建構起來，愈是到高層愈是狹窄，

並且，儘管這對於分解任務和處理自

上而下的指令來說也許是一種有效率

信訪實際上是以科層

制來反對科層制，從

而使國家陷入兩難處

境。「信訪洪峰」暴露

的是現行政治體制的

弊端和基層政權治理

能力的欠缺，上級政

府對下級政府的糾偏

僅是治標之策，並不

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

問題，反而會進一步

耗散下級政府的權

威——而上級政府還

需要下級政府來貫徹

其政策和決定，如此

便動搖了科層制的治

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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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卻有可能造成大量的超載或阻塞

問題。」3因此，信訪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彌補科層制信息溝通之短。另一方

面，千分之二的上訪解決率又說明這

一溝通渠道的有效性其實很低，造成

了大量的信息冗餘和浪費。信訪人的

信息供給成本和政府的信息處理成本

都非常巨大。究其根源，信訪是「一

個沒有門檻的系統」4，雖然可以補科

層制之短，但卻把各種社會問題都吸

納進來了，使自己在「信訪洪峰」面前

無力招架。這就是信訪的第三個悖

論：它原是為了克服科層制的信息不

到位，結果卻為新的信息不到位——

「信息爆炸」所累。

信訪的現狀及其體制根源

先從四組數據談起：

（一）1995年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

受理的信訪總量為479萬件，而2000年

全國信訪總量上升到了1,024萬件；中央

機構受理的信訪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

58.64萬件，是1995年的1.46倍。——

國家信訪局局長周占順5

（二）2003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

信訪量上升14%，省級只上升0.1%，地

級上升0.3%，而縣級卻下降了2.4%；

接待群眾上訪的批次、人次同比分別

上升20.6%、29.2%。2004年第一季

度，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來信同比上

升20.2%，接待群眾上訪批次、人次

同比分別上升99.4%和94.9%。——國

家信訪局統計結果6

（三）群眾信訪中80%以上反映的

是改革和發展過程的問題；80%以上

是有道理應予解決的；80%以上是可

以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

決的；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也可

以解決的問題。——國家信訪局局長

周占順7

（四）「實際上通過上訪解決的問

題只有2‰。有90.5%的是為了『讓中

央知道情況』；88.5%是為了『給地方

政府施加壓力』。」——于建嶸8

第一組數據反映的是信訪的絕對

數量之大和增長速度之快。這一方面

是由於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導致了土地

徵用、房屋拆遷等一系列問題，法制

的不健全又使貪污、腐敗、亂收費、

打擊報復信訪人等吏治問題日益突

出，而急劇的社會轉型使得農民、工

人和其他弱勢群體在政治和經濟生活

中逐漸被邊緣化，這些邊緣人群更容

易被上述問題所困擾，卻又缺乏社會

關係的庇護，更無法通過制度化的渠

道使自身的訴求進入政治議程；另一

方面是因為「公民往往把信訪看成了

優先於其他行政救濟甚至國家司法救

濟的一種特殊權利」9，「更願意或更

習慣通過信訪渠道去實現救濟」，於

是乎，在信訪總量連續十一年遞增的

同時，行政訴訟和行政覆議卻陷入

「收案數嚴重不足，撤訴率高得出奇」

的尷尬境地bk。

第二組數據表明：近年來公民的

信訪活動出現「上移」趨勢，信訪的增

量主要集中於中央這一級。然而「中

央信訪機構對地方信訪機構及中央各

部門信訪機構之間的管制協調能力十

分有限，各地信訪機構的職能和權力

及運作方式都有較大的差異，而導致

信息不共享，缺乏強制約」。其結果

有二：一是「由於各級信訪機構在沒

有任何監督下對信訪案件層層轉辦，

導致信訪不斷升級，各種問題和矛盾

焦點向中央聚集」。二是「由於信訪機

構林立，而又缺少統領機關，各機構

信訪原是為了克服科

層制的信息不到位，

結果卻為新的信息不

到位——「信息爆炸」

所累。信訪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彌補科層制

信息溝通之短。另一

方面，千分之二的上

訪解決率又說明這一

溝通渠道的有效性其

實很低，造成了大量

的信息冗餘和浪費。

信訪人的信息供給成

本和政府的信息處理

成本都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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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問題並不能真正得到解決，導致

對中央的政治權威的認同發生非常明

顯的變化」bl。

第三組數據雖然不具有統計學意

義上的精確，但其價值同樣不容忽

視，畢竟它出自一個信訪工作的高層

領導之口，比較能夠代表中央對信訪

工作形勢的判斷和立場。第一個80%

表明中央傾向於把當前的信訪困局視

為過程性的現象，這一方面合乎事

實，因為改革和發展勢必會產生新的

矛盾和問題，另一方面也意味�中央

還未能從體制上來探究形成這種局面

的根源；第二個80%是從總體上肯定

了信訪活動的合理性；第三個80%說

明各級黨政機關對信訪工作的重視程

度和處理方式還有所欠缺，未能及

時、有效地解決問題，導致信訪規模

和規格不斷升級；第四個80%表明中

央希望各種信訪問題最好能夠就地妥

善解決，既不損害基層政權的威信，

也不至於給整個政治系統造成巨大壓

力——但問題是基層政權具備這樣的

能力嗎？

把第四組數據與第一組數據相比

較，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殘酷的現實：

一方面是信訪愈來愈「熱門」，另一方

面卻是堪與「六合彩」相比的極低解決

率。信訪人深知科層制自上而下的權

力運作方式，在與基層政府直接交涉

未果之後，他們往往試圖通過給上級

政府或部門施壓，引起對方的干預，

從而將體制外的低壓轉化為體制內的

高壓，迫使基層政府「就範」。於是，

信訪變得更像是一個「變壓器」，而不

是一條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信訪的

「變壓器」特性反過來又決定了信訪的

解決率不可能很高，因為過大的內部

壓力勢必會導致科層制的崩潰。

為甚麼信訪人傾向於越級上訪和

進京「告御狀」？為甚麼信訪人「熱衷」

於集體上訪，「把事情鬧大」？為甚麼

人們更願意訴諸信訪救濟而不是其他

救濟方式？這些讓政府頭疼不已的信

訪難題其實與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

三個重要特徵密切相關。其一，由於

中央集權，導致各級地方官員唯上

是從，罔顧民眾訴求，而一經上級批

示，即予高規格處理，這在客觀上刺

激了上訪行為，導致地方事務中央

化；其二，由於威權政府對民意反應

不靈敏，即使感應到了，也未必及時

回應，信訪人只好通過集體上訪將

事態擴大，使得原本簡單的行政事務

政治化；其三，在行政主導的體制

下，司法缺乏獨立性，權威不彰，

難以令民眾產生司法信任，人們即

使遇到司法問題首先想到的是「官」而

不是「法」，如此便導致司法問題行

政化。

我們可以將信訪困局的體制根源

歸結為以下三點：第一、中央集權的

良性運行不僅需要中央對地方的有效

控制，而且需要以良好的地方治理為

基礎，然而近年來卻有相當一部分地

方政權（尤其是基層政權）呈退化的趨

勢bm；第二、威權政治將合法性建立

在統治精英的「先進性」和「行仁政」的

基礎之上bn，需要大量德才兼備的官

員來支撐其良好運作，然而當前的幹

部隊伍還遠遠不能適應這一要求；第

三、行政主導的體制賦予了科層組織

過多的使命，而中國1949年後的科層

制在理性化和治理技術方面存在�先

天不足bo。

由於當前的信訪工作已經呈現一

種「瀰散性」的特徵：幾乎所有的政府

部門（以及黨委、人大、政協）都設有

信訪機構，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向

信訪困局的體制根源

有以下三點：第一、

近年來相當一部分地

方政權（尤其是基層

政權）呈退化的趨勢；

第二、威權政治需要

大量德才兼備的官

員來支撐其良好運

作，然而當前的幹部

隊伍還遠遠不能適應

這一要求；第三、行

政主導的體制賦予了

科層組織過多的使

命，而中國1949年後

的科層制在理性化和

治理技術方面存在a

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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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整個政治體制深深地勾連在一起。

這就注定我們不能脫離政治體制的大

局去談信訪制度改革，而信訪制度改

革勢必要「牽一髮而動全身」。沒有其

他制度的改革相配套，單獨改革信訪

制度將無功而返。根據我們對信訪困

局體制根源的分析，信訪要從根本上

擺脫困境至少需要以下前提：

一是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對二

者的權限進行科學劃分，在單一制的

框架下實行地方自治，對屬於地方政

府管轄的事務，中央無權干預，從而

對逐級上訪起釜底抽薪之效；但地方

自治必須以優良的地方政權為前提，

如果地方政權自身已經退化，那麼自

治只會令其更加無所顧忌。可行的辦

法是先加強各級地方的政權建設，提

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地方官員的

綜合素質，進而逐漸放開對地方的控

制。

二是有序地推進民主化進程，擴

大直接選舉的範圍，以選票來制約權

柄。這個過程實際上是與地方自治相

配套的，地方官員為了得到選民的支

持，就不能不關心當地民眾的利益訴

求，民眾也就不再需要借信訪這個

「變壓器」間接對地方政府施壓。這樣

一來，大部分問題剛剛湧現出來，就

可以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而不需

要訴諸上級政府。

三是切實保障司法獨立，改變司

法事實上從屬於行政的尷尬局面，培

養民眾的司法信任，從而使信訪洪峰

得到分流。從成熟的法治國家的經驗

來看，三權分立是保障司法獨立的有

效制度安排。司法缺乏獨立性，說到

底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之間的制

度性張力不夠。中國是否也可以嘗試

借鑑這方面的經驗，還有待進一步思

考。當然，光有司法獨立還不足以樹

立司法權威，還必須大力提高司法工

作人員的業務水平。

如果以上三個方面都能夠順利實

現，那麼信訪總量勢必會大大減少，

信訪活動對政權合法性的衝擊力將得

到有效緩衝，從而也就大大降低了其

敏感性。在這樣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

下，對信訪的制度設計就不再是一個

政治問題，而主要是一個技術問題，

信訪制度本身的形式反而不那麼重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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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至少需要以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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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關係，對二者的

權限進行科學劃分，

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

理能力和地方官員的

綜合素質，進而逐漸

放開對地方的控制。

二是有序地推進民主

化進程，擴大直接選

舉的範圍，以選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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